
統 一 解 釋 法 令 聲 請 書

聲 請 人 徐 萬 興  

代 理 人 蔡 朝 安 律 師

鍾典晏律師

陳伯翰律師

為聲請人受最高行政法院以1 0 0年 度 裁字第 2 1 4 7號 裁 定 、臺北高等 

行 政 法 院 1 0 0年度訴字第 38 7號確定判決，該確定終局裁判適用行政 

罰 法 第 2 6條 第 2 項所表示之見解，與臺灣高等法院9 8 年度交抗字第 

2 2 0 9號 裁 定 、9 7 年度交抗字第 6 0 7號裁定等確定終局裁判，適用行 

政罰法同條項規定時所表示之見解有異，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

法 第 7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8 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聲 請 鉤 院 大 法 官 統  

一 解 釋 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 聲請统一解釋法令之目的

緣本件係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 3之 1 暨刑事訴訟法第25 3條之 

2 第 1 項 第 4 、5款作成之附條件緩起訴處分後，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 

稅 局 （下 稱 「北區國稅局」）適用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另作成行政 

罰 鍰 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0年度訴字第 3 8 7號確定判決（下稱「原 

確定判決」，附 件 1 ) 認為於法有據，並獲最高行政法院10 0年度裁字 

第 2 1 4 7號確定之終局裁定（下 稱 「原確定裁定」，附 件 2)所 維 持 。惟 

此項見解與臺灣高等法院9 8年度交抗字第 22 0 9號裁定（附 件 3 )、97 

年度交抗字第 6 0 7號 裁 定 （附 件 4 ) 等確定終局裁判相左，臺灣高等 

法院於交通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所持之見解，認為緩起訴處分非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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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罰 法 第 2 6條 第 2 項之適用範圍，而應適用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1 項 ， 

免再受行政罰；惟本件行政法院原確定判決及原確定裁定逕自擴張解 

釋 行 政 罰 法 第 2 6 條 第 2 項 「不起訴」之範圍及於緩起訴處分，台灣 

高等法院所持確定終局判決與本件行政法院所持確定終局裁判，適用 

行 政 罰 法 第 2 6 條 第 2 項所表示之法律見解有異，，乃 向 鈞 院 聲 請  

統 一 解 釋 法 令 ，懇請 鉤院惠予統一解釋，以資救濟。

贰 、 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歧異經之過及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

一 、 法律或命令見解發生政異之經過

( 一 ）緣聲請人係:。。醫院負責人，該 醫 院 於 民 國 （下同）9 2年 

間短扣稅款 1, 1 10, 8 6 5 元及短報扣繳憑單給付總額新台幣 

(下同）11，108, 6 5 1元 ，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 

組及北區國稅局查獲，同一事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 

署檢察官作成附條件緩起訴處分（附 件 5 ) ，並 於 9 8 年 11 

月 1 1 日確定。該附條件緩起訴處分所附之緩起訴條件為： 

「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6 個 月 内 ，向桃園縣觀護人志工 

協進會支付 5 0 萬元」、「所領導之 ◦ c；醫療集團應於緩起訴 

處分書確定後 1 年 内 ，配合本署觀護人，舉辦義診 5 場 。」 

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函文明揭（附 件 6 ) 每場義 

診費用估計約需 1 0 6萬 元 ，故 5 場 合 計 約 5 3 0萬 元 。聲請 

人於收受系爭緩起訴處分後，旋即履行緩起訴處分前揭所 

附 條 件 。聲請人並已依檢察官調查時依法已補繳稅款完峻 

在 案 ，惟北區國稅局於該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仍依最新稅 

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，作 成 卯 年 8 月 3 1 曰 

北區國稅法二字第099008942號重核復查決定，依修正後 

之規定按短扣稅款於限期内及未於限期内補繳補報分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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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罰 鍰 ，合 計 1，212, 8 2 8 元 。聲請人仍表不服，經提起訴 

願 及 行 政 訴 訟 ，均 遭 驳 回 。

(二 ） 本件原確定裁定及原確定判決意旨率以聲請人受檢察官緩 

起 訴 處 分 ，北區國稅局仍得就聲請人之稅捐違章事實處以 

行 政 罰 。申 言 之 ，原確定裁定及原確定判決咸認為北區國 

稅局適用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項 ，而不適用行政罰法第26 

條第 1項之罰鍰處分為合法。

(三 ） 然依據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交抗字第2209號 裁 定 、97年度 

交抗字第607號 裁 定 「緩起訴固非刑法所定刑罰之種類，然 

已對異議人名譽、心理產生相當制約並影響被告之財產等 

權 益 ，亦應可實質該當行政罰法第26條第 1項依刑事法律之 

處 罰 」 ，臺灣高等法院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 

作成之緩起訴處分，認為應適用行政罰法第26條第 1項 ，而 

非第26條第2項 ，進而原處分機關之罰鍰處分違反一事不二 

罰原則而予以撤銷。

(四 ）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 「（第一項）受 處 分 人 ， 

不服第八條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，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曰 

起 二 十 日 内 ，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。法院受理前項異 

議 ，以 裁 定 為 之 。（第二項）不 服 前 項 裁 定 ，受處分人或原 

處分機關得為抗告。但對抗告之裁定不得再抗告。」對於 

高等法院就交通事件處罰所為之裁定，不得再為抗告。職 

是 ，前開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交抗字第2209號裁定及97年 

度交抗字第607號裁定皆為終局確定裁定。

(五 ） 聲請人於向行政法院提出行政救濟時亦援引前開台灣高等 

法 院 判 決 為 主 張 ，惟 所 受 裁 判 卻 以 「原告另援引臺灣高等



法院交通法庭裁判見解，…乃刑事法庭之個案判斷，尚無 

以拘束本院」為 由 ，不 予 採 用 。

( 六 ）综 上 ，本件最高行政法院原確定裁定及之臺北高等行政法 

院原確定判決之終局確定裁判與臺灣高等法院前揭終局確 

定 裁 定 ，就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作成之緩起訴處分究 

竟應否適用行政罰法第26條第2項之法律見解分歧，聲請人 

爰 聲 請 鈞 院 為 統 一 解 釋 。

二 、 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。

(一 ）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 1第1項 規 定 ：「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 

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檢察官參 

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 

訴 為 適 當 者 ，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 

訴 處 分 ，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。」

(二 ）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 2第1項第4款 、第5款分別規定：「檢 

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，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内遵守或履行 

下 列 各 款 事 項 ：…四 、向公庫或該管檢察署指定之公益團 

體 、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。五 、向該管檢察署指 

定之政府機關、政 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

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 

之 義 務勞務。」

(三 ） 行政罰法第26條第 1項 規 定 ：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 

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」

(四 ） 行政罰法第26條第 2項 規 定 ：「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 

為 無 罪 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達 

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

( 五 ） 行政罰法第24條第2項 規 定 ：「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



，除 應 處 罰 鍰 外 ，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， 

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。但其處罰種類相同，如從一重處罰 

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，不得重複裁處。」

參 、 聲請解释之理由及鼙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緩起诉處分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 6 條 第 1 項 ，不得復加裁處  

行政罰鍰

(一 ）緩起訴處分非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 「不起诉處分」

1 、法律解釋須以法律文句為其範疇

按法律之解釋在於解釋法律文句之意義，自不能完全 

逸 脫 於 法 律 之 文 句 。法律文字通常皆具有多數廣狹不 

一 之 字 義 ，其 最 廣 之 字 義 ，即為解釋可能性之最大界 

限 。1而字義之 界 限 ，係得自語言社會之習慣。在語言 

社會之習慣上所無法理解之含義，即非可能之字義。2 

( 附 件 7 ) 。

是 以 ，細 察 行 政 罰 法 第 2 6 條 所 指 「不起訴處分」，應 

係指經檢察官認定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 

2 5 2 、2 5 3 條 情 事 ，依前揭法條作成之處分。惟緩起訴 

處分乃係檢察官認定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

2 5 3條 之 1 的 情 事 ，並同時依據同法第25 3條 之 2 第 1 

項 第 4 款 、第 5 款所作成之處分。其所依據之法源及 

作成之構成要件及對人民產生負擔於否（參照之整理） 

均迥不相侔，自不能與行政罰法第2 6條 「不起訴處分」 

等 同 視 之 。

Vgl. Tipkc，Die Steuerrechtsordimng III，S.1271; Larcnz，Mcthodcnkhre5, S.329.轉引自，陳敏.行政法 
璁論采七版 ， H  145-146。
2 Vgl. Tipkc, D丨c Sleuerrecht sordmmg III, S U71 f . 轉引自，陳敏，行政法總論第匕版 .頁丨45-146。



2 、行 政 罰法第 2 6條 第 2 項不得類推適用至緩起訴處分

或有以為刑事訴訟法第253條 之 2 訂立於行政罰第26 

條 之 後 ，立法者於訂立行政罰法第2 6條 時 ，並不能預 

見刑事訴訟法第25 3條 之 2 訂 定 ，而形成行政罰法第 

2 6 條 第 2 項之法律漏洞，而應類推適用至任一緩起訴 

處 分 ，惟聲請人難以苟同，分 述 如 下 ：

( 1 )「法律漏洞」、「類推適用」之前提及限制

A. 法律漏洞

立法者根據特定之立法計畫，制定法律以實現特 

定之法律 目 的 ，然所制定之法律構成要件，依其 

最廣文義亦不能涵蓋該法律目的，致使整體法律 

或 個 別 條 文 ，按原立法計晝或目的，留有漏洞， 

此 種 漏 洞 為 「公開之漏洞」。3

B. 法律漏洞之填 補 一 「類推適用」及其前提

而於法學方法上，法 律 之 「公開漏洞」，得以法律 

之 「類推適用」填 補 之 。4而所謂「類推適用」者 ， 

係基於憲法平等原則中「相同者為相同處理」之 

要 求 ，將 對 「一事項」之 「一法律規定」，比照適 

用於法律評價上相似，而未經規定之事項。

C .  「類推適用」於公法事件之限制一法律保留原則5 

於 干 涉 行 政 内 ，普遍適用法律保留原則，須有法 

律之授權始得干涉人民自由權利，應避免以類推 

適用之方式修正法律，從而創設或加重人民之負 

擔 。其以超越實定法之法律推展創設或加重人民

Vgl. Larenz，Mclhodcnlehre' S .362 .轉引自，陳敏，行政法總論第七版，頁 149-153 。 

Vgl. Larcn，，Mcthodenlehre5, S J65 r 轉引白 .陳敏 *行政法總論第七版，頁 149-153。 
Vg】 . Larem Methodenlehre' S ,381 .轉引自，陳敏，行政法總論第七版，M 14H 53 u



之 負 擔 ，更非所許。此由改制前行政法院6 0年判 

字 第 4 1 7號 判 例 ：「公法之適用，以明文規定者為 

限 ，公法未設明文者，自不得以他法之規定而類 

推 適 用 ，此乃適用法律之原則」益證法律保留原 

則於公法事件中對「類推適用」解釋方法之限制。

D.綜 上 可 知 ，「類推適用」法學方法之採用，乃係以 

所欲比照適用之事項，其與法律已規定之事項， 

於性質上相同為前提。此 外 ，於 公 法 事 件 中 ，縱- 

有 法 律 漏 洞 ，惟仍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，而 

不得逕採「類推適用」此項解釋方法，合 先 敘 明 。

(2)行 政 罰 法 第 2 6條 或 有 法 律 漏 洞 ，惟不及於依據刑事

訴 訟 法 第 25 3條 之 2 作 成 「緩起訴處分」。是 以 ，自

不能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2 6條

A. 查行政罰第 2 6條 第 2 項之各項構成要件要素「不 

起訴處分」、「無罪」、「免訴」、「不受理」、「不付 

審 理 」之 法 律 效 果 ，其 於 程 序 法 上 ，皆為程序繫 

屬 終 結 ；於 實 體 法 上 ，則皆未施加行為人任何實 

體法上 之 負 擔 。職 是 ，僅依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3 

條 之 1 所 作 成 之 「單純緩起訴處分」，因其未附加 

任何刑事訴訟法第 2 5 3條 之 2 所 列 條 件 ，其程序 

法上及實體法上之效力與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 

所列構成要件要素並無二致，謂 其 性 質 相 同 ，聲 

請人並無爭執。

B. 惟緩起訴處分若附加刑事訴訟法第2 5 3條 之 2 所 

列 條 件 ，則該緩起訴處分對於受處分人將形成實 

體 法 上 之 負 擔 ，自與行政罰法所列之「不起訴處



分 」、「無罪」、「免訴」、「不受理」、「不付審理」 

等構成要件要素，刑事處分之本質上即大異其趣。

C.綜 上 ，從法律制定以觀，尚難認原先立法計晝之 

範疇及於緩起訴處分，而認為緩起訴處分属於行 

政 罰 法 第 2 6條 第 2 項之法律漏洞。從法律適用以 

觀 ，緩起訴處分之性質既與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

項所列舉各項構成要件要素之本質上即有不同， 

自 不能採「類推適用」之 解 釋 方 法 。

(3)基於法律保留原則，行 政 罰法第 2 6條 第 2 項仍不得 

類 推 適 用 至 「緩起訴處分」

行 政 罰 法 第 2 6條 第 2 項之法 律 效 果 ，係允認行政機 

關得就同一事件對於行為人作成行政罰，將對於行為 

人發生實體法上之負擔，其性質自屬干涉行政，是 

以 ，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。又行政罰法第2 6條 

第 2 項 既 未 就 「緩起訴處分」納入條文規範，復未有 

任何經行政罰法授權之法規命令允許行政機關得於 

檢 察 官 作 成 「緩起訴處分」後 ，得就同一事件對於行 

為 人 作 成 行 政 罰 。行政機關即不得擅將行政罰法第 

2 6條 第 2 項 適 用 於 「緩起訴處分」之 情 形 。

(二 ）刑事訴訟法第 25 3條 之 2 針對緩起訴所附條件符合行政罰  

法 第 2 6條 第 1 項 所 稱 「依刑事法律處罰」

1 、緩起訴處分之制度設計目的，即在於疏緩法院訟泺， 

於微罪情形授權由檢察官行使刑事制裁權限  

細查緩起訴處分之形成背景，係由於近代刑事政策改 

採 教 育 刑 、目的刑主義等特別預防觀點，並配合解決 

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之



法 院 審 理 負 擔 問 題 ，故立法者乃在起訴與不起訴外， 

另行制訂緩起訴處分制度。此一介於起訴及不起訴間 

之 緩 衝 制 度 ，以擴大檢察官對個別案件之刑事法權力  

(即得毋須經審理程序而對行為人課以刑罰強度相同  

之 處 罰 ），以避免過去起訴或不起訴制度全有全無之 

弊 ，檢察官自此可以針對非重罪之案件，作成緩起訴 

處 分 ，以適度減輕訟源。（附 件 9 ) 換 言 之 ，此類案件 

本應進入法院審査程序並獲得有罪判決，惟為節省司 

法 資 游 ，故採權宜之計委由檢察官自為句法處分，而 

终 結 案 件 。否 則 ，將嚴重降低刑事被告接受緩起訴處  

分 之 意 顙 ，而舆訂定緩起诉處分制度，以替代繁複的  

刑事審判程序之制度性機能舆立法初衷有違。

2 、緩起訴處分作成前後之刑事程序特質不容否認

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尚須經過一至三年不等之「緩起 

訴 期 間 」（長短由檢察官決定）後 ，始能發生與不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相 同 之 「一事不再理」效 力 。而 在 「緩起訴 

期 間 」，受處分人隨時可能因另犯他罪，或因未履行檢 

察官所指示之負擔等原因而遭檢察官撤銷緩起訴，而 

必須重行偵查程序。換 言 之 ，若該指示或負擔僅為一 

種 特 殊 的 處 遇 措 施 ，而 非 刑 罰 ，則為何當行為人未履 

行 其 應 遵 守 之 事 項 時 ，檢察官仍得重新開啟刑事追訴 

程 序 ，請求刑事法院以刑事審判程序審理?換 言 之 ，不 

論其前後程序皆被定性為刑事程序，其所作成之處分  

焉能保留其刑事性質，而 謂 其 非 為 「刑事懲處」？ 

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 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 

案 第 3 6 號 研 討 意 見 （附 件 1 0 ) 指 出 ：「緩 起 訴 處 分 ，



仍 有 『刑事處罰』性 質 ，如行政機關已為裁罰處分， 

須 撤 銷 該 裁 決 ，俟被告最終免於刑事追訴，原處分機 

關始得補為裁罰。」亦同此見解。

3 、 緩起訴處分對人民所生之負擔，舆刑法總則第3 2條以 

降 ，所規定之刑罰種類所生負擔效果，實為相同 

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，命聲請人於一定時間内完成

「特定指示或負擔」，或向公益團體支付一定金額、向 

公益團體服義務勞務等相關處遇措施，實質上舆刑法  

第 3 3條之罰金或同法第4 1條易服社會勞動（附 件 11) 

並 無 二 異 ，同樣會對行為人之人身自由及財產權產生  

相當程度的負擔。

4 、 不應以未經刑事審判程序而倒果為因，遽認緩起訴處  

分非屬刑事處罰

或 有 論 者 認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之 作 成 ，未經刑事審判程 

序 ，屬未經正當法律程序，該處分即非刑事處罰。惟 

此 項 見 解 ，似有因果倒置之虞。刑事判決所生之刑罰 

與 行 政 罰 之 區 隔 ，固然有作成程序之落差（前者乃經 

刑事審 判 程 序 ，後者則為行政程序），惟作成程序之落 

差 ，乃係緣於刑事判決所生之刑罰對於人民造成基本 

權利之影響較一般行政罰嚴重。是 故 ，基於正當法律 

程 序 原 則 ，形成該較嚴重不利效果之刑罰，必須經由 

組織及程序上較為嚴謹之法院為之。質 言 之 ，刑罰較 

重 為 其 因 ，法院較嚴謹為其果。當不能僅因兩者間具 

有 關 聯 ，遽 而 逆 向 解 釋 ，倒 果 為 因 。雖現行刑事訴訟 

法 第 25 3條 之 2 ,固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程序經濟原 

則相互調節後之結果，而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具有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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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關 係 。然 而 ，縱以正當法律程序指責現制，應著眼 

於其構成要件及作成程序之正當性，而非扭曲或忽視 

現制之法律效果對人民所造成之重擔。是 以 ，以正當 

法律程序推斷緩起訴處分是否為刑罰，當非的論。

二 、 退 步 言 之 ，縱然緩起訴處分非屬依刑事法律之處罰，其亦屬 

行 政 罰 ，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 4 條 第 2 項本文前段或但書， 

不得重複裁處

(一 ）縱然緩起訴處分非刑罰，亦為行政雨鍰，依據行政罰法第

2 4條 第 2 項 本 文 ，不得重複裁處

1 、 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 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 

案 第 3 6 號 處 理 ：「行為人果因酒醉駕車行為遭緩起訴 

處 分並附條件為捐款命令，行政機關是否得對同一行 

為逕課予行政罰鍰」之 爭 議 ，該座談會於研討結論認 

為 ：「行政機關不得對同一行為再課以行政罰鍰（實到 

6 7 人 ，5 4 票贊成）。不罰之理由有認為緩起訴處分並 

附條件為捐款命令是刑事處分；亦有認為因未經法院 

裁判所為之處罰非刑事處分，但捐款行為具行政罰鍰 

的 性 質 ，故行政機關不得再就同一行為課以行政罰  

鍰 。」（見 附 件 1 0 ) 由 是 可 知 ，緩起訴處分，其性質為 

行 政 罰 鍰 。

2 、 復依行 政 罰 法 第 2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前項違反行政法 

上 義 務 行 為 ，除 應 處 罰 鍰 外 ，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 

政 罰 之 處 罰 者 ，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。」由 是 可 知 ， 

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業經處以罰鍰後，即不 

得再併為裁處罰鍰。

3 、 綜 上 ，緩起訴處分既具行政罰鍰性質，依前揭行政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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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第 2 4條 第 2 項 前 段 ，另一行政機關即不得再為裁處

罰 錢 。

(二 ） 縱然緩起訴處分非行政罰鍰，仍屬與行政罰鍰同一種類行  

政 罰 ，依行政 罰 法 第 2 4 條 第 2 項 前 段 ，行政目的若已連  

成 ，即不得重複裁處

1 、 依行政罰法第 2 4 條 第 2 項 但 書 規 定 ：「但其處罰種類 

相 同 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，不得重 

複 裁 處 」由 是 可 知 ，當從一重處罰種類相同，且已作 

成之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，即不得再為裁處。

2 、 另學者蔡震榮氏亦以緩起訴處分「就其性質仍有制裁  

性 質 時 ，得回歸釋字第 5 0 3號解釋及同法第2 4條 第 2 

項所確定之一事不二罰原則，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 

行 政 目 的 ，則不得 重 複 裁 處 ，俾使人民避免遭受相同 

之 制 裁 。」此 外 ，「…似乎不必一直侷限在緩起訴處分 

是否刑事處分的問題點上，… ，以行政法保護人民權  

利 之 觀 點 來 說 ，緩起訴處分是實質刑事處罰也好，是 

偏向 於 行 政 罰 也 好 ，重點應置於緩起訴處分之裁罰性  

法律效果上。…」（附 件 1 2 ) 由是可知，緩起訴處分既 

然具有裁罰性法律效果，當不能以其形名之辯上未有 

共 識 ，轉而否定其本質上仍具有「裁罰」此種不容抹 

滅 之 基 本 要 素 ，而至少應賦予其「行政罰」之 地 位 。 

再 者 ，因緩起訴處分所施加人民之不利益與行政罰 

鍰 ，皆呈現於財產利益的剥奪。是 以 ，應認緩起訴處 

分與行政罰鍰為相同種類之處罰。

( 三 ） 縱然緩起訴處分舆行政罰鍰仍非同一種類行政罰，依據 

鈞院釋字第 50 3號 解 釋 ，行政目的若已達成，即不得重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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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處

依 據 鉤 院 釋 字 第 50 3號解釋所揭示「除二者處罰之性質 

與 種 類 不 同 ，例如一為罰錢、一 為 沒 入 ，或一為罰錢、一 

為 停 止 營 業 處 分 等 情 形 ，必須採用不同方法而為併合處 

罰 ，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民 

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。」（附 件 13 )。是 以 ，縱 然 鈞 院  

不採兩者皆屬財產法益剥奪之共同性質，而認緩起訴處分 

與行政罰鍰非同一種類行罰，惟依前揭釋字第50 3號解釋 

意 旨 ，仍須以原先緩起訴處分未能達成行政目的為前提， 

始得再為行政罰鍰之裁處。

(四 ）承 上 述 第 （二 ）及 （三 ）大 段 所 言 ，行政目的是否達成， 

應以所维護法益是否相同及法律效果裁量權行使之審酌  

範園是否涵蓋為據

1 、 維 護 法 益 若 已 相 同 ，則不同法律條文之個別構成要件  

所欲規範之事項及其規範目的己獲關注；法律效果裁  

量行使之審酌範圍若己涵蓋，則代表規範目的已獲滿  

足 。

2 、 以本件涉及之緩起訴處分及稅捐稽徵機關之罰鍰為

例 ：

(1)檢察官作成緩起訴處分同為行政機關職權之行使

依 據 法院組織法第 6 3 條 「（第一項）檢察總長依本 

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，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 

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。（第二項） 

檢察長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，指揮監督該署檢 

察官及其所屬檢察署檢察官」受檢察總長及其所屬 

檢察署之檢察長指揮監督。復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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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之 1「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  

利 益 之 維 護 ，摁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… 」由 是 可 知 ，

檢察官其所行使之刑事追訴權限，所擔任刑事訴訟 

程 序 之 一 造 ，旨在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，同為 

行 政 權 之 一 環 。

(2)緩起诉處分所據法律與行政罰鍰所據法律所維護之  

法益相當

A. 本件緩 起 訴 處 分 ，所據法條除前揭刑事訴訟法第 

2 5 3條 之 1 ，尚有稅捐稽徵法第4 2條 第 1 項（以不 

正方法短報扣繳稅捐）（附 件 1 4 )，探其立法理由 

及檢察官作成本件缓起 t斥處分之行政目的皆在制 

裁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匿報、短 報 、短徵的 

扣 繳 義 務 人 ，以 儆 效 尤 ，並藉以維護依法課稅之 

法 益 。

B. 相 同 地 ，本件稅捐稽徵機關所引之所得稅法第114 

條 第 1 項 ：「扣繳義務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分 

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：一 、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 

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，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 

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缴憑單外，並按應扣未 

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；其未於限期 

内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，或不按實補報扣 

繳 憑 單 者 ，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以 

下 之 罰 鍰 。」（附 件 1 5 ) 其行政罰鍰之意旨，亦 

與前揭稅捐稽徵法第4 2 條 相 同 ，僅其適用範圍限 

於所得稅法事件。但當不得據此陳稱行政機關適 

用稅捐稽徵法第4 2條與所得稅法第114條 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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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行政目的不同。

(3)再 者 ，檢察官作成緩起訴處分所審的事項已涵蓋稅捐  

稽徵機關之裁董基準所適用該節，堪認經緩起訴處分

作 成 ，行政目的已達

依 刑 法 第 5 7條規定：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

礎 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 

重 之標準：…八 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租度•九、 

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* 十 、犯罪後 之 態 度 。」（附 

件 1 6 ) 乃檢察官作成緩起訴處分時，裁量權行使之 

依 據 。復依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， 

違反所得稅法第 11 4條者之 裁 量 基 準 （附 件 1 7 )，分 

別係依補繳遲延之時間及應補繳金額之大小，作為其 

判 斷 依 據 ，實 與 刑 法 第 5 7 條 中 「犯罪行為人違反義 

務之程度」及 「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」所示旨趣相 

當 。申 言 之 ，既然檢察官處理稅捐稽徵法第4 2 條事 

件之緩起訴處分所應審酌事項，業已涵蓋所得稅法第 

1 1 4條之裁量基準範圍。稅務稽徵機關當不得主張， 

尚有其他行政目的未因緩起訴處分作成而滿足。蓋其 

所得審酌 事 項 ，檢察官作成處分時，均已審酌

3 、綜 上 ，本 件 緩 起 诉 處 分 作 成 ，即已滿足稅捐稽徵機關  

維 護 稅 捐 公 平 ，制 裁違法行為之行政目的，斷不能超  

出行政目的外另為栽莉•兹謹供 前 例 供 鈞 院 於 解 释  

行 政 罰 法 第 2 4條 笫 2 項 及 释字第 5 0 3號 解 释 之 「行政  

目的」時 卓 麥 。

三 、 退 萬 步 言 ，縱聪緩起訴處分作成後，不得適用行政罰法第26 

條 、行 政 罰 法 第 2 4條本文前段及但書、释 字 第 50 3號 解 释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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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竟得依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或行政 III法 第 24條本文後 

段復處以行政罰鍰•於行使行政韵鍰之裁量權時，仍須考量 

先前緩起訴處分之作成予以酌減蜀 鍰 ，以符比例原則

( 一 ）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 0條及第 4 條 「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

，不 得 逾 越 法 定 之 裁 量 範 圍 ，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 

的 。」、「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。」， 

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，其裁量範圍不僅受法律明定之裁 

量 範 圍 拘 束 ，亦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。

(二 ） 再 者 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 條 「行 政 行 為 ，應依下列原則 

為 之 ：一 、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二 、有多種 

同樣 能 達 成 目 的 之 方 法 時 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

者 。三 、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 

益顯失均衡。」其為憲法上比例原則之具體展現。是 以 ， 

行政機關行使行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或行政罰法第24條本 

文中之裁量權限時，仍受比例原則之拘束。質 言 之 ，其所 

作成之行政罰鍰不得對人民造成過度之侵害。

( 三 ）  立 法院於 10 0年 1 1 月 8 日通過增訂之行政罰法第2 6條第 

3 項 ：「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 

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府機關、政府 

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

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 

或 提 供 之 勞 務 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内扣抵之。」 

( 附 件 1 8 ) 由是可知，為避免人民遭受雙重處罰之不當，

故於本次修正要點特別增訂，受緩起訴之處分人所支付之 

一定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應得扣抵罰鍰金額，方與比 

例 原 則 無 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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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综 上 所 結 ，緩起訴處分應為刑事裁蜀或至少為行政罰鍰、舆 

行政罰鍰同一種類之行政韵，而應適用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1 

項 或 行 政 罰 法 第 2 4 條 第 2 項本文前段或但書，而不得再作 

成行政蜀鍰重覆裁處•退萬步言之，從 得 依 行 政 罰 法 第 26 

條 第 2 項舆行政罰法第 2 4 條 第 1 項為重復裁處，惟其裁量 

權之行使仍受比例原則之拘束•應允受緩起訴處分之相對人  

其所支付之金额或提供之勞務扣抵蜀鍰金额或予以酌減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附 件 1 : 最高行政法院 10 0年度裁字第 214 7號裁定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2 : .J ：此高等行政法院 10 0年度訴字第 38 7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 件 3 : 系療谔等法院 9 8 交抗字第 22 0 9號 影 本乙份。

附 件 4 : 臺灣高等法院 9 7年交抗字第 6 0 7號等裁定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5 :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書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6 :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函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7 : 陳 敏 ，行 政 法 總 論 ，第 七 版 ，第 145-146頁 。

附 件 8 : 陳 敏 ，行 政 法 總 論 ，第 七 版 ，第 149-153頁 。

附 件 9 : 刑事訴訟法第 253-1條 暨 第 253-2條立法理由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0 :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暨 所 屬 法 院 9 6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36 

號 研 討 意 見 。

附 件 11 :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 3條 暨 第 4 1 條 影 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12 : 蔡 震 榮 ，緩起訴性質與行政罰之關係，月旦法學雜誌第155期 

影 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1 3 :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 0 3號解釋文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 4 : 稅捐稽徵法第 4 2條 第 1 項 影 本乙份。

附 件 1 5 : 所 得 稅 法 第 114條 第 1 項 影 本 乙 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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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 6 : 中華民國刑法第5 7條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7 :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得稅法第114條該節 

影 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1 8 : 行政罰法第 2 6條 影 本 乙 份 。

謹 狀

司 法 院  公鑒

聲 請 人 徐 萬 興  

代 理 人 蔡 朝 安 律 師 ’

鍾典晏律師_

陳伯翰律師

中 華 民 國  1 0 0  年 1 2 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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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解釋聲請書

聲 請 人 徐 萬 興  

代 理 人 蔡 朝 安 律 師

鍾典晏律師 

陳伯翰律師

為聲請人受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度裁字第2147號裁定及臺北高等 

行 政 法 院 1 0 0 年 度 訴 字 第 3 8 7 號 確 定 判 決 ，該確定終局裁判適用 

法 律 或命令，牴觸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、憲 法 第 1 5條 財產權、憲法 

第 2 3條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及釋字第5 0 3號解 

釋所揭示之一事不二罰原則及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之疑義，茲依司法 

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，聲 請 鉤 院 大 法  

官 解 釋 憲 法 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 聲請憲法解釋之目的

本件緣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

2 5 3之 1 暨刑事訴訟法第2 5 3條 之 2 第 1 項 第 4 、5 款作成之 

附條件緩起訴處分後，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（下 稱 「北區 

國稅局」）依 財 政 部 9 6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 

暨法務部 9 6 年 2 月 1 6 日法律決字第0960005671號 函 釋 （附 

件 1 ，下 統 稱 「系爭二函釋」）適用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‘， 

經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0 年 度 訴 字 第 3 8 7號 確 定 判 決 （下稱 

「原確定判決」，附 件 2 ) 認 為 於 法 有 據 ，並獲最高行政法院 

10◦ 年度裁字第21 4 7號確定之終局裁定（下稱「原確定裁定」，



附 件 3 ) 所 維 持 。惟本件行政法院裁判所適用之系爭二函釋， 

逕自擴張解釋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 「不起訴」之範圍及於 

緩起訴處分，致使人民因同一事實行為遭受刑罰與行政罰之對 

待 。原確定裁判適用系爭二函釋，作成之裁罰處分已不法侵害 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，且聲請人已用盡訴訟程序，乃向 

鈎院聲請憲法解釋，懇 請 鈞 院 惠 予 宣 告 系 爭 二 函 釋 無 效 ，以 

資 救 濟 。

貳 、疑義之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 疑義之性質及經過

(一）緣聲請人係。。醫院負責人，該 醫 院 於 民 國 9 2 年間短扣 

稅 款 1,110, 8 6 5 元及短報扣繳憑單給付總額11，108, 651 

元 ，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及北區國稅局查 

獲 ，同一事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作成附條 

件緩起 訴 處 分 （附 件 4 ) ，其 條 件 為 「應於緩起訴處分確 

定 後 6 個 月 内 ，向桃園縣觀護人志工協進會支付5 0 萬 

元」、「所領導之 ◦ ◦ 醫療集團應於緩起訴處分書確定後1 

年 内 ，配合本署觀護人，舉辦義診 5 場 。」並 於 9 8 年 11 

月 1 1 曰確定，經該檢察署函文（附 件 5 ) 估計每場次費用 

約 需 1 0 6萬 ，5 場 合 計 5 3 0萬 元 。聲請人受處分後，旋即 

履行緩起訴處分前揭所附條件，並依法已補缴稅款完畢， 

惟台灣省北區國稅局於該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仍依最新稅 

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，作 成 9 9 年 8 月 3 1 曰 

北區國稅法二字第099008942號重核復查決定，依修正後 

之規定按短扣稅款於限期内及未於限期内補繳補報分別 

處 1 倍 及 2 倍罰鍰，合 計 1,212,828元。聲請人仍表不服， 

經提起訴願、行 政 訴 訟 ，均遭驳回受終局裁判確定在案。



(二） 原確定判決之裁判理由率以「按刑事訴訟法第25 6條…準 

此 可 知 ，不服緩起訴處分，與不服不起訴處分之救濟途徑 

相 同 ，均得聲請再議…足見刑事訴訟法規定之緩起訴性質

條件不起訴處分」（見附件 2 )、「原判決認上訴人受檢 

察官緩起訴處分，仍得依其稅捐違章事實處以行政罰，而 

無違反行政罰法第 2 6 條 之 規 定 ，實乃本院採擇之法律見 

解 」（見附件 3 ) 驳回聲請人訴訟，其理由實與北區國稅局 

於 一 審 行 政 訴 訟 程 序 答 辯 時 所 引 用 財 政 部 9 6 年函釋釋 

示 ：「緩起訴者乃附條件的不起訴處分，亦即是不起訴的 

一 種 ，此 觀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 5 6 條 規 定 自 明 ，既為不起 

訴即依不起訴處理。」皆係由刑事訴訟法第25 6條 為 據 ， 

且其用字遣詞如出一轍，堪認原確定判決及原確定裁定係 

依據系爭二函釋意旨作成裁判。

(三） 惟系爭二函釋既「未經法律授權」 ，復使聲請人蒙受「一 

事二罰」又 「不等者等之」裁 罰 處 分 ，牴觸憲法第 7 條平 

等 原 則 、第 1 5條 財 產 權 、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 

原 則 與 鈎 院 釋 字 第 5 0 3 號解釋所揭示之一事不二罰原 

則 ，聲 請 人 爰 聲 請 鈎 院 憲 法 解 釋 ，宣告系爭二函釋違憲 

而 無 效 。

二 、 聲請宣告違憲之法令

( 一 ） 財 政 部 9 6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 函 釋 ： 

「主 旨 ：關於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稅法上義 

務 規 定 ，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條 之 1 為緩起訴 

處 分 後 ，稅捐稽徵機關得否就該違反稅法上義務再處以 

行政罰疑義乙案。說 明 ：2 、案經洽據法務部9 6 年 2 月 

1 6 日法律決字第0960005671號函意見略以：『緩起訴者



乃附條件的不起訴處分，亦即是不起訴的一種，此觀諸 

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 5 6 條規定自明，既為不起訴即依不起訴 

處 理 。楡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

2 第 1 項規定對被告所為之指示及課予之負 擔 ，係一種 

特 殊 的 處 遇 措 施 ，並 非 刑 罰 。因 此 ，刑事案件經檢察官 

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宜視同不起訴處分確定，依行政 

罰 法 第 2 6 條 第 2 項規定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 

處 之 。』」

(二 ）  法 務 部 9 6 年 2 月 1 6 日法律決字第0960005671號 函 釋 ：

「查 旨 揭 疑 義 前 於 9 4 年 7 月 2 8 日提經本部行政罰 

法 諮 詢 小 組 第 1 次會議 討 論 ’獲 致 具 體 結 論 略 以 .「… 

緩 起 訴 者 乃 附 條 件 的 不 起 訴 處 分 ，亦即是不起訴的一 

種 ，此觀 諸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6 條 規 定 自 明 ，既為不起 

訴即依不起訴處理。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時依刑事訴訟 

法 第 2 5 3 條 之 2 第 1 項規定對被告所為之指示及課 

予 之 負 擔 ，係一種特殊的處遇措施，並 非 刑 罰 。因 此 ， 

刑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宜視同不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，依 行 政 罰 法 第 2 6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得依違 

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嗣因實務有不同見解， 

本 部 爰 於 9 5 年 1 2 月 2 2 日就上開議題再提經諮詢小 

組 第 5 次 會 議 討 論 ，其 結 論 並 未 變 更 第 1 次會議結 

論 ，是 本 部 9 5 年 2 月 1 0 日 法 律 字 第 0950000533 

號函仍 予 維 持 。惟因本案所涉層面廣泛，本部刻正檢討 

是否另循修正行政罰法相關規定之方式解決。」

( 三 ）  原確定判決暨原確定裁定雖未直接援引法務部前揭函  

釋 ，惟財政部前揭函釋乃係明文援引法務部前揭函釋而



作 成 。是 以 ，聲請人併就法務部之函釋提請鉤院宣告  

違 憲 失 效 。

三 、 涉及之憲法條文

( 一 ）  中華民國憲法第7 條 ： 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分男女、宗 

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

(二 ）  中華民國憲法第1 5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 

權 ，應 予 保 障 。」

(三 ）  中華民國憲法第2 3條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 

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 

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
參 、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 鈞院得審查系爭二函釋有無牴觸憲法並宣告其無效

按 「…惟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，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 

權 利 外 ，亦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，故其解 

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内容有無 

牴觸憲法情事而為審理。」業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4 4 5號解釋理 

由 書 （附 件 6 ) 闡示甚明。本件原確定裁定雖未提及系爭二 

函 釋 ，惟原確定裁定所維持之原確定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訴， 

所採見解與系爭二函釋如出一轍。換 言 之 ，若系爭二函釋經 

宣 告 無 效 ，勢將影響原確定裁定及原確定判決之裁判結果， 

應認系爭二函釋屬本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令，而 得 經 鈞 院  

審查並宣告無效。

二 、  系爭二函釋擴張行政罰法第 2 6 條 第 2 項 「不起訴處分」範 

疇 ，卻未經 法 律 授 權 ，不符法律保留原則

(一）按 「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裁罰性之行政 

處 分 ，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



果 ，應 由 法 律 定 之 ，以命令為之者，應有法律明確授權， 

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侓保留原則之意旨（本院釋字第 

三九四號、第四〇二號解釋參照）。」厥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619 

號 解 釋 （附 件 7 ) 闡明在案。是 以 ，法令若係涉及行政罰須 

經法律明定或明確授權始可。質 言 之 ，稅捐稽徵機關於檢 

察署作成緩起訴處分後，得否再行作成行政罰鍰，即須經 

法律明定或明確授權始可。-

(二） 緩起訴處分非行政罰法第26條 第 2 項明定之「不起訴處分」

法律之解釋在於解釋法律文句之意義，自不能完全逸脫於 

法 律 之 文 句 。法律文字通常皆具有多數廣狹不一之字義， 

其 最 廣 之 字 義 ，即為解釋可能性之最大界限。且字義之界 

限 1 係得自語言社會之習慣。在語言社會之習慣上所無法 

理 解 之 含 義 ，即非可能之字義（附件 

是 以 ，細察行政罰法第 2 6 條 所 指 「不起訴處分」，應係指 

經檢察官認定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 5 2 條及第 

2 5 3條 情 事 ，依前揭法條作成之處分。惟緩起訴處分乃係檢 

察官認定行為人之行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 5 3條 之 1 的情 

事 ，並同時依據同法第2 5 3條 之 2 第 1 項 第 4 款及同條項 

第 5 款所作成之處分。其所依據之法源及作成之構成要件 

及對人民 g 擔 之 生 否 （參照之整理 ）迥 不 相 侔 ，自不能與 

行政罰法第 2 6條 r不起訴處分」等同視之。

(三） 系爭二函釋未經法律授權擴張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之處 

罰 範 圍 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

本件系爭二函釋解釋行政罰法第2 6條 第 2 項「不起訴處分」 

及 於 「緩起訴處分」，使已受緩起訴處分之人民，仍須受到 

行政機關後續之裁罰，卻未見任何法律依據授權系爭二函



釋得針對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此項行政罰之構成要件， 

作 出 如 此 認 定 ，使稅捐稽徵機關得據以作成裁罰，堪認已 

‘障離憲法第2 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。

三 、系爭二函釋將緩起訴處分視同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 「不 

起訴處分」，違反平等原則

(一） 按 「等 者 等 之 ，不等者不 等 之 ，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 

涵 。是如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，或對於不 

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，均屬違反平等原則。」復按

「系 爭 規 定 『應處徒刑之規定』部 分 ，係無正當理由以設 

定較為嚴厲之法定刑為差別待遇，有違憲法第七條之平等 

原 則 」業 經 鈎 院 釋 字 第 5 9 3 號解釋理由書暨釋字第687 

號解釋理由書分別（附 件 9 、1 0 ) 闡示甚明。由是推知，對 

於不同事物為相同待遇，若 不 具 「正當理由」，亦屬違反平 

等 原 則 。

(二） 緩起訴處分使人民承受刑事罰或行政罰，與不起訴處分大  

異其趣

1 , 緩起訴處分實為刑事罰

( 1 )緩起訴處分之制度設計，即在於疏解法院訟源，於微 

罪情形由檢察官行使刑事制裁權限

自緩起訴處分之形成背景，係由於近代刑事政策改採 

教 育 刑 、目的刑主義等特別預防觀點，並配合解決我 

國刑事訴訟制度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之法 

院 審 理 負 擔 問 題 ，故立法者乃在起訴與不起訴外，另 

行制訂緩起訴處分制度此一介於起訴及不起訴間之緩 

衝 制 度 ，以擴大檢察官對個別案件之刑事法權力（即 

得毋須經審理程序而對行為人課以刑罰強度相同之處



罰）以避免過去起訴或不起訴制度全有全無之弊，檢察 

官自此可以針對非重罪之案件，作成緩起訴處分，以 

適度減輕訟源。（附 件 1 1 )換 言 之 ，此類案件本應進入 

法院審查程序並獲得有罪判決，惟為節省司法資源， 

故採權宜之計委由楡察官自為司法處分以終結案件。 

否 則 ，將嚴重降低檢察官選擇緩起訴制度之意願，而 

與立法初衷有違。

( 2 )  緩起訴處分作成前後之刑事程序特質不容否認

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後 ，尚須經過一至三年不等之「緩起 

訴期間」（長短由檢察官決定）後 ，始能發生與不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相 同 之 「一事不再理」效 力 。而 在 1緩起訴 

期間」，受處分人隨時可能因另犯他罪，或因未履行檢 

察官所指示之負擔等原因而遭檢察官撤銷緩起訴處  

分 ，而必須重行接受刑事追訴。換 言 之 ，若該指示或 

負擔僅為一種特殊的處遇措施，而 非 刑 罰 ，則為何當 

行為人未履行其應遵守之事項時，檢察官仍得重新開 

啟刑事追訴程序，請求刑事法院以刑事審判程序審理？ 

換 言 之 ，不論其前後程序皆被定性為刑事程序，其所 

作成之處分焉能否認其刑事性質，而 謂 其 非 為 1■刑事 

懲處」？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 6 年法律座談會刑 

事類提案第 3 6 號研討 意 見 （附 件 1 2 )指 出 ：「緩起訴 

處 分 ，仍 有 『刑事處罰』性 質 ，如行政機關已為裁罰 

處 分 ，須 撤 銷 該 裁 決 ，俟被告最終免於刑事追訴，原 

處分機關始得補為裁罰° 」即同此見解 n

( 3 )  緩起訴處分對人民所生之負擔，與刑法第 3 2條以降所 

稱刑罰種類實為相同



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時 ，命聲請人於一定時間内完成 

「特定指示或負擔」，或向公益團體支付一定金額、向 

公益團體服義務勞務等相關處遇措施，實質上與中華民 

國刑法第3 3條 第 5 款之罰金或同法第4 1條 第 1 項易服 

社 會 勞 動 （附 件 1 3 ) 並 無 二 異 ，同樣會對行為人之人 

身自由及財產權產生相當程度的負擔。

( 4 )不應以未經刑事審判程序而倒果為因，遽認非屬刑事  

處罰

持 否 定 緩 起 訴 處 分 意 見 者 ，多以該緩起訴處分之作 

成 ，未經刑事審判程序，屬未經正當法律程序，該處 

分 即 非 刑 事 處 罰 。惟 此 項 見 解 ，似有因果倒置之虞。 

刑事判決所生之刑罰與行政罰之區隔，固然有作成程 

序 之 落 差 （前者乃經刑事審判程序，後者則為行政程 

序 ），惟作成程序之落差，乃係緣於刑事判決所生之刑 

罰對於人民造成基本權利之影響較一般行政罰而言為 

嚴 重 。是 故 ，基於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形成該較嚴重 

不 利 效 果 之 刑 罰 ，必須經由組織及程序上較為嚴謹之 

法 院 為 之 。質 言 之 ，刑 罰 較 重 為 其 因 ，法院較嚴謹為 

其 果 。當不能僅因兩者間具有關聯，遽 而 逆 向 解 釋 ， 

倒 果 為 因 。誠 然 ，現行刑事訴訟法苐25 3條 之 2 ，固係 

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程序經濟原則相互調節後之結  

果 ，而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具有緊張關係。然 而 ，縱 

以正當法律程序指貴現制，應著眼於其構成要件及作 

成 程 序 之 正 當 性 ，而非扭曲或忽視現制之法律效果對 

人民所造成之重擔。是 以 ，以正當法律程序推斷緩起 

訴處分是否為刑罰，當非的論。



2 . 退 步 言 之 ，縱然緩起訴處分非屬刑事罰，仍具有行政裁  

罰性質

( 1 )  緩起訴處分具有行政罰鍰之性質

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 6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 

案 第 3 6 號乃在討論「行為人果因酒醉駕車行為遭緩起 

訴處分並附條件為捐款命令，行政機關是否得對同一 

行為逕課予行政罰鍰」之 爭 議 。該座談會於研討結論 

認 為 ：「行政機關不得對同一行為再課以行政罰鍰（實 

到 6 7 人 ，5 4 票 ）。不罰之理由有認為緩起訴處分並附 

條件為捐款命令是刑事處分；亦有認為因未經法院裁 

判所為之處罰非刑事處分，但捐款行為具行政罰鍰的 

性 質 ，故行政機關不得再就同一行為課以行政罰鍰。」 

( 見 附 件 1 2 ) 由是可知，緩 起 訴 處 分 ，其性質為行政 

罰 鍰 。

( 2 )  附系爭條件之緩起訴縱非行政罰鍰，至少仍應具有行 

政罰之地位

按 「就其性質仍有制裁性質時，得回歸釋字第 5 0 3號 

解釋及同法第2 4條 第 2 項所確定之一事不二罰原則， 

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，則不得重複裁處， 

俾使人民避免遭受相同之制裁。」次 按 「…似乎不必 

一 直 侷 限 在 緩 起 訴 處 分 是 否 刑 事 處 分 的 問 題 點  

上 ，… ，以行政法保護人民權利之觀點來說，緩起訴 

處分是實質刑事處罰也好，是偏向於行政罰也好，重 

點應置於緩起訴處分之裁罰性法律效果上3 …」（附件 

M ) 由是可知，緩起訴處分既然具有裁罰性法律效果， 

當不能以其形名之辯上未有共識，轉而否定其本質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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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 具 有 「裁罰」此種不容抹滅之基本要素，而至少應 

賦 予 其 「行政罰」之 地 位 。再 者 ，因緩起訴處分，所 

施加人民之不利益與行政罰鍰，皆呈現於財產利益的 

剝 奪 。是 以 ，應認緩起訴處分與行政罰鍰為相同之處 

罰 種 類 。

(三） 緩起訴處分與不起訴處分之差異如前所述，惟系爭二函釋 

將緩起訴處分視為不起訴處分，其 僅 以 「此觀諸刑事訴訟 

法 第 2 5 6 條規定自明」之法務部函釋為據，卻未曾說明刑 

事 訴 訟 法 第 2 5 6 條如何彌平緩起訴處分實際上對人民所施 

加之刑罰性質負擔及立法目的上與不起訴處分迥異之處， 

復 未 提 出 其 他 「正當理由」，實未能通過平等原則之審査

(四） 或 有 謂 ，系爭二函釋旨在藉由行政罰鍰，促使納稅義務人 

依 法 扣 繳 ，以維護稅捐公平之行政目的。惟前開行政目的， 

經 緩 起訴處分作成，即 已 滿 足 。斷不能超出行政目的外另 

為 裁 罰 ，否則將欠缺任何合理正當目的而屬恣意為之

1 . 維護法益若已相同，則不同法律條文之個別構成要件所 

欲規範之事項及其規範目的已獲關注；法律效果裁量行 

使之審酌範圍若已涵蓋，則代表規範目的已獲滿足

( 1 ) 檢察官作成緩起訴處分同為行政機關職權之行使

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 3條 ：「（第一項）檢察總長依本法 

及其他法律之規定，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高等法院 

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檢察官。（第二項）檢察長 

依本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，指揮監督該署檢察官及其 

所屬檢察署檢察官」受檢察總長及其所屬檢察署之檢 

察長指揮監督。復依刑事訴訟法第25 3條 之 1「檢察官 

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認



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… 」由 是 可 知 ，檢察官其所行使 

之 刑 事 追 訴 權 限 ，所擔任刑事訴訟程序之一造，旨在 

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，同為行政權之一環。

( 2 )  違反稅捐稽徵法第4 2條 第 1 項所作成之緩起訴處分與  

所 得 稅 法 第 11 4條 第 1 項行政罰鍰所據法律所維護之  

法益相當

① 緩 起 訴 處 分 ，所據法條除前揭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 

之 1，尚有稅捐稽徵法第4 2 條 第 1 項（以不正方法短 

報扣繳稅捐）（附 件 〗5 ) ，探其立法理由及檢察官作 

成本件緩起訴處分之行政目的皆在制裁以詐術或其 

他不正當方法匿報、短 報 、短徵的扣繳義務人，以 

儆 效 尤 ，並藉以維護依法課稅之法益。

⑦ 相 同 地 ，本件稅捐稽徵機關所引之所得稅法第 114 

條 第 1 項 ：「扣繳義務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分別 

依各該款規定處罰：一 、扣缴義務人未依第八十八 

條 規 定扣繳稅款者，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 

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，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 

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；其未於限期内補繳應扣 

未扣或短扣之稅款，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，應 

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。」（附 

件 1 6 ) 其行政罰鍰之意旨，亦與前揭稅捐稽徵法第 

4 2 條 相 同 ，僅其適用範圍限於所得稅法事件。但當 

不得據此陳稱行政機關適用稅捐稽徵法苐4 2條與所 

得 稅 法 第 114條 第 1 項之行政目的不同。

( 3 )  再 者 ，作成緩起訴處分所審酌事項已涵蓋稅捐稽徵機  

關之裁量基準所適用該節，堪認經緩起訴處分作成，



行政目的已達

依 刑 法 第 5 7 條 規 定 ：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

礎 ，並審酌 一 切 情 狀 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 

重之標 準 ：…八 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九 、 

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十 、犯罪後之態度。」（附件 

1 7 )乃檢察官作成緩起訴處分時，裁量權行使之依據。 

復依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，違反所 

得 稅 法 第 114條者之裁量基準（附 件 18 )，分別係依補 

繳 遲 延 之 時 間 及 應 補 繳 金 額 之 大 小 ，作為其判斷依 

據 ，實與刑法第 5 7條中「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」 

及 「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」所示旨趣相當。申 言 之 ， 

既然檢察官處理稅捐稽徵法第4 2 條事件之緩起訴處分 

所應審 酌 事 項 ，業已涵蓋所得稅法第1 1 4條之裁量基 

準 範 圍 。稅務稽徵機關當不得主張，尚有其他行政目 

的未因緩起訴處分作成而滿足。蓋其所得審酌事項， 

檢察官作成處分時，均 已 審 酌 。

2 . 綜 上 ，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 2 條 第 1 項之緩起訴處分作 

成 ，即已滿足稅捐稽徵機關維護稅捐公平，制裁違法行 

為 之 行 政 目 的 ，斷不能超出行政目的外另為裁罰，否則 

將欠缺任何合理正當目的而屬恣意為之。

(五）综 上 所 述 ，不論緩起訴處分係刑事罰或行政罰，其性質與 

不起訴處分不生任何不利於當事人之法律效果相比，大相 

逕 庭 。然 而 ，系爭二函釋使已承受緩起訴處分之當事人再  

受到與不起訴處分當事人相同之不利對待，自 屬 「不等者 

等之」，復欠缺任何合理正當目的而恣意為之，與平等原則 

顯 然 有 違 。



四 、  系爭二函釋將緩起訴處分視同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 「不 

起訴處分」違反釋字第 5 0 3號解釋揭示之「一事不二罰原則」

(一） 按 「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，惟其行為如同時 

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，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 

不 同 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，以達行政目的所 

必 要 者 外 ，不 得 重 複 處 罰 ，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 

則 。」業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5 0 3號解釋理 由 書 （附 件 1 9 ) 闡 

示 甚 明 。是 以 ，縱然兩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皆不相同之 

行 政 罰 ，惟先行作成之行政罰，已可達成後者之行政目的 

時 ’後者即不得再彳于處罰。

(二） 惟系爭二函釋透過擬制緩起訴處分為不起訴處分，使稅捐 

機關無須審視其所欲作成稅捐罰鍰之行政目的是否業經檢 

察官作成之緩起訴處分已獲達成，而逕為行政罰法第2 6條 

第 2 項 之 適 用 。質 言 之 ，因系爭二函釋之擬制，使稅捐機 

關依據行政罰法第2 6條 規 定 ，無視行政目的達成與否，再 

行作成違反釋字第5 0 3號解釋之行政罰鍰。

五 、  系爭二函釋將緩起訴處分視同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 「不 

起訴處分」違反雙重危害保陣原則

(一）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亦為我國憲法原則

1 . 美國法上的雙重危害保障亦為我國憲法第2 2條規定之憲 

法原則

( 1 )美國聯邦憲法制定時，將已見諸殖民地各州憲法之條 

款列入聯邦憲法修正案第五條，此乃眾所熟知之雙重 

危 險 保 障 條 款 （double jeopardy protection 

clause) 。在英美法系國家適用此一原則之結果，非但 

一 罪 不 能 兩 罰 ，凡經陪審團認定無罪者，楡察官亦不



得 上 訴 ，使被告免再受審問處罰之危險，故雙重危害 

保 障 原 則 ，已溶入我國實証法體系之中。（附 件 2 0 )我 

國憲法第 2 2條係關於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補充規定， 

即除同法第 7 條 至 第 1 8條 及 第 2 1 條所為例示外，另 

設 本 條 規 定 ，概括保障人民一切應受保障之自由權  

利 。禁止雙重處罰原則，既為現代文明法治國家人民 

應 享 有 之 權 利 ，且不妨害杜會秩序與公共利益，自亦 

在 該 條 保 障 之 列 （附 件 2 1 )。

( 2 ) 由 是 可 知 ，雙重危害保障原則（double jeopardy)與我 

國憲法一事不二罰之内涵相通，而屬我國與美國憲法 

之 共 通 憲 法 原 則 。職 是 ，有必要探究其旨意及具體内

涵 。

2 . 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之旨意及具體内涵

( 0 依 美 國 憲 法 第 5 條所延伸的雙重危害保障原則，其意 

旨乃在於藉由將伴隨著某些指控而來的審判限制在一 

次 ，將訴訟過程中的花費、壓力以及傷害降到最低。 

一旦被告被宣判無罪，他再也不需要為了同樣罪名經 

歷之前所受的那些壓力以及折磨，並浪費金錢。此 外 ， 

亦有節省司法資源的功能，避免檢察官在不斷試圊用 

同樣的罪名使被告定罪的過程中佔用了法官、以及其 

他司法人員的時間及精力。

( 2 ) 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亦適用於金錢裁罰

相較於我國漏稅罰係逕由稅捐稽徵機關為之，美國針 

對漏稅之處罰雖然仍有提昇至刑罰之層次。然 而 ，其 

就 漏 稅 之 懲 罰 ，仍是由美國國稅局向法院以民事詐欺 

為名提出訴訟後為之。換 言 之 ，美國國稅局（Internal



Revenue Service)對於人 民 漏 稅 之 行 為 ，乃是基於原 

告 的 立 場 ，向法院提出訴訟，經由法院作出裁罰。因 

美國以民事詐欺處理漏稅行為之情事，與我國行政裁 

罰 之 情 事 ，較 為 相 當 。是 故 ，以其作為比較之對象。 

光是以裁罰範圍的最高額度而言，該法乃以漏繳稅額 

之 75%為 其 上 限 。1相較於我國動辄一倍以上之裁罰範 

圍 ，尚難逕就該國稅務案件逕作比較，合 先 敘 明 。美 

國就人民其他事件之違法行為所欲加施的民事金錢裁 

罰亦曾有高於一倍以上之情事，惟皆被其聯邦最高法 

院宣告違悖雙重危害保障原則而應撤銷。職 是 ，本聲 

請書爰擷取本件國稅局所適用之法律及其法律效果為 

「高於漏稅金額之金錢裁罰」之 特 徵 ，而與下述美國 

最高法院的見解所適用對象之特徵相同，以茲對照： 

① 金錢裁罰高於違法所得金額之案例一United States 

v. Halper (490 U. S. 4 3 5，附件 22)

本 案 被 告 Halper以 6 5 項 虛 偽 陳 述 及 1 6 項信件詐 

欺 ，向聯邦政府申請醫療保險補償費，使聯邦政府溢 

付 美 金 5 8 5元 ，就此提出詐欺刑事控訴。法院就被告 

Halper之詐欺行為判處 2 年有期徒刑及 5, 0 0 0元美 

元罰金後，聯邦政府復依據民事虛偽述法對之提起民 

事 訴 訟 ，就每項虛偽陳述請求美金2, 0 0 0元 之 罰 鍰 ， 

共計美金 130, 0 0 0元。地方法院拒為裁罰並認定後次 

之裁罰該當於二次刑事處罰（second punishment)， 

進而被雙重危害保障原則所禁止。經聯邦政府再向最

' Z ' G  U .  S .  C .  §  6 f ) f i 3  : I L S  C o d e  -  S e c t i o n  6 B 6 3 :  I m p o s i t i o n  o f  I r n t i d  p e n a l t y * *  a . )  I ' t n Y i s i t i O n  

o i  p e n a l t y  I f  a n y  p a n  u i  a n y  u n d e r p a y m e n t  o f  t a x  r e c i u i r c - i i  1 0  b e  s h o w n  o n  a  r e t u r n  i s  d u e  

m  f r n u d  t h e r e  s h a  1 !  b o  a d d e d  l o  t h e  t n x  o n  a m o u n t  c q u a i  t o  7 5  p e r c e n t  o f  t h e  p 〇 I ' t i o n  u ： 
the ；3rv；! e r p a y n > e n t  w h i c h  i s  a t t r i b u t a b l e  t o  f r a u d .  M



高法院上訴後，最高法院以民事制裁若非採取回復原 

狀 的 態 度 ，而是基於阻止或報應而生，則屬於刑事處 

罰 。2 換 言 之 ，當聯邦政府無法提出合理關聯，說明 

該項民事裁罰僅 是 作 為 彌 補 聯 邦 政 府 的 損 失 及 費  

用 ，即構成二次刑事處罰。3

② 金 錢 裁 罰 與 漏 未 申 報 之 價 額 相 同 之 案例一 United 

States v. Hall (730 F Supp. 6 4 6，附件 23)

本 案 被 告 Hall因出國攜帶美金金額1,035,000元的 

票據而故意未申報，觸犯聯邦法律經認罪協商後，判 

處一年有期徒刑，緩 刑 二 年 ，美金1〇,〇〇〇元罰金以 

及 2 0 0小時社區服務，皆履行完畢。然 而 ，聯邦政府 

仍 依 據 31 U.S.C. § 5321(a) ( 2 ) .對 其 採 取

1，035, 0 0 0元的民事裁罰請求。法院認為聯邦政府未 

適宜地證明聯邦政府受之損失及費用與被告行為間 

之合理關聯4 ，亦駁回聯邦政府的裁罰請求。

( 3 ) 小結

由前揭兩項案例可知，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之内涵投射 

於刑事法律處罰後之再行裁罰請求，乃須判斷後續再 

行 裁 罰 之 請 求 ，是否構成二次刑罰。而行政機關須證 

明其因調查行為人之犯行所花費之費用及因調查所生

" u j u l t ' i "  t h e  I V n i b l o  J u r j p a r c l y  C l a u s e  a  r i e f o r u i a n l  w h o  a l r e n c l y  h a s  b e e n  i ) u n i s h c * d  i n  a  c r i m i n a l  

i n o s c c i i l  i o n  m a y  n o t  l ) c  s S u h j c c t e d  l o a n  a d d i t i o n a l  c i v i  1 s a n c t i o n  t o  t l i c  e x t e n t  t h a t  t h e  s e c o n d  

s i i i i c t i o n  m a y  n o t  f a i r l y  I j c  c h a r a c t e r i x e ' d  a s  r o m c ' d i a  1 ,  b u t  o n l y  a s  a  d e t e r r e n t  o r  

r e  t r  i h i i I  i o n . M  le i.  a U 4 8 - 4 f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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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損失與其請求裁罰之金額相當，始 得 避 免 成 為 「二 

次刑罰」。換 言 之 ，若行政機關未舉證其費用及損失， 

則後續之裁罰請求則被視為係基於基於阻止或報應而 

生 之 刑 罰 ，亦應該受到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之適用。

3 . 雙重危害保障原則於系爭二函釋之適用

本件因系爭二函釋將緩起訴處分解釋為不起訴處分，使 

北區國稅局後續以聲請人短扣稅款1,1 1 0 , 8 6 5元 為 由 ， 

按短扣稅款於限期内及未於限期内補繳補報分別處1 倍 

及 2 倍 罰 鍰 合 計 1，212, 8 2 8 元 ，聲請人旋及就所漏未扣 

繳之稅捐補繳完畢。惟北區國稅局作成本件罰鍰時，未 

曾說明本件罰鍰作成乃係源於北區國稅局為填補調査聲 

請人所生之損失或費用，僅憑系爭二函釋意旨北區國稅 

局即對聲請人施加後續處罰。惟因本案緩起訴所附之條 

件既屬基於刑事法律之處罰，即須受雙重危害保障原則 

之 檢 視 ，由 是 堪 認 ，北區國稅局於聲請人補繳稅款後所 

另為施加之罰鍰為雙重危害保障原則中之第二次刑事處 

罰 ，因後續處罰乃源於系爭二函釋，是以該函釋意旨與 

雙重危害保障原則有違。

六 、系爭二函釋將緩起訴處分視同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2 項 「不 

起訴處分」，違反比例原則

(一）按 「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，其違規情 

節有區分輕重程度之可能與必要者，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 

之輕重程度為之，使貴罰相當。立法者針對特別應予非難 

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，為求執法明確，以固定之方式 

區分違規情節之輕重並據以計算罰鍰金額，而未預留罰鍰 

之裁量範圍者，或非憲法所不許，惟仍應設適當之調整機



制 ，以避免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

規定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應遵守比例原則之意旨。」業經 

鈞院釋字第 6 4 1號解釋理由書闡明（附 件 24)在 案 。是 以 ， 

責罰相當為比例原則之具體内涵之一。

(二） 人民受緩起訴處分，已就其違法行為受有具有刑罰、行政 

罰等制裁性質之法律效果，並承擔其違法責任。行政機關 

自不得再就相同原因事實，另對人民作成裁罰，使承擔逸 

脫其違法責任之不利法律效果，過度侵害人民權利，實已 

過苛而逾越比例原則。

(三） 另 於 1 0 0年 1 1 月 2 3 日公布新修正之行政罰法第2 6 條文 

增 訂 ：「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 

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 府 機 關 、政 

府 機 構 、行 政 法 人 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 

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 

或提供之勞務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内扣抵之。」 

另依同日公布修正行政罰法第4 5條 增 訂 ：「本法中華民國 

一百年十一月八曰修正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 

定 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同時觸犯刑事 

法 律 ，經緩起訴處分確定，應受行政罰之處罰而未經裁處 

者 ，亦 適 用 之 ；曾經裁處，因 訴 願 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 

程 序 經 撤 銷 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為裁處者，亦 同 。」上開條 

文 意 旨 ，將行政罰法第 2 6 條 第 3 項條文意旨亦得溯及適 

用於修正施行前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亦同時觸犯刑 

事法律之案件。足見立法者試圖矯正過去違反一事不二罰 

之 違 憲 狀 態 ，而允許有利人民之法律溯及既往適用之用 

意 。然本件業經終局裁判確定，未能溯及適用上開新修正



行 政 罰 法 ，然 ，懇請鈞院參酌上開新修正法條所彰顯之  

一事不二罰之憲法原則。然 而 ，為避免人民遭受雙重處罰 

之 不 當 ，系爭二函釋仍須明定，受緩起訴之處分人所支付 

之一定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應得扣抵罰鍰金額，方與 

比例原則無違。

七 、綜 上 所 結 ，緩起訴處分應為刑事裁罰。退萬步言之，縱然非 

屬 刑 事 裁 罰 ，仍具有行政罰鍰、與行政罰鍰同一種類之行政  

罰 性 質 。然 而 ，系爭二函釋竟擬制緩起訴處分為行政罰法第  

2 6 條 第 2 項之不起訴處分，而已違反憲法第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 

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及 及 鈞 院 釋 字 第 5 0 3號解釋所揭示之一 

事不二罰原則及雙重禁止原則，侵 害 人 民 依 據 第 1 5 條受保 

障之財產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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